
[bookmark: _Hlk91518048][image: ]陕西省商务厅行政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GoBack]陕西省商务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成品油零售 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
陕商函〔2020〕272号
各设区市（区）、西咸新区、韩城市、神木市、府谷县商务主管部门：
      为积极适应成品油市场发展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健全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空间布局，推动成品油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厅制定了《陕西省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总体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按时限高质量做好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联系人：刘  旻  联系电话：029—63914089  
 

                             陕西省商务厅 
2020年5月18日

附件

陕西省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
“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总体方案

为积极适应成品油市场发展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健全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督管理，促进成品油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就做好我省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体要求，积极适应能源、车辆、道路发展形势，按照“严格控制总量、优化布局结构”的原则，以“完善网络、扩大消费、加强监管、促进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与我省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成品油零售分销服务网络体系，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督管理，支持成品油零售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成品油消费，推动建设15分钟便民服务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成品油经营行业力量。
    二、工作任务
　　陕西省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由省商务厅指导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编制，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省商务厅备案核准。规划期为五年，即2021—2025年。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成品油市场发展的新形势;二是“十四五”规划概述（依据、范围以及指导思想、原则与目标）；三是成品油市场及分销企业需求预测；四是发展规划与空间布局；五是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基本格式和主要内容见附件）
　　三、进度安排
    （一）前期调研阶段（2020年5月—6月）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周密部署规划编制工作，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前期调研，总结评估“十三五”时期规划执行情况，提出“十四五”规划基本框架与构想。
　　（二）研究起草阶段（2020年7—8月）
　　在前期总结调研的基础上，开始规划起草工作。规划草拟稿形成后，邀请相关部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对规划初稿进行讨论研究，在综合整理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拟稿进行修改和完善，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本地成品油零售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初稿（附加油站现状、规划布点图纸和电子材料）。
　　（三）公开征求意见及完善阶段（2020年9—10月）
　　各市（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汇总本地零售规划初稿，并组织开展各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和论证分析工作，于2020年10月底前完成编制《全省成品油分销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收集的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2020年11月底前形成全市（区）规划的备案核准稿。
　　（四）批准发布阶段（2020年11—12月）
　　各市规划报省商务厅备案核准后，方可实施。核准后，各市要统一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规划发布实施后，要组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贯彻，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和了解规划内容，并根据规划进一步做好相关行政许可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全面总结，科学前瞻
    对“十三五”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清理“已批未建”加油站，做好新旧规划的衔接工作。深入分析“十四五”期间宏观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方向，充分考虑经济结构调整、替代能源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水平、车流量、道路规划建设情况等因素，对成品油市场供求趋势进行科学前瞻和合理预测。各地加油站规划在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应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及“一张图”的核对，严格落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属地管理及行业管理责任，确保规划的可操作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二）依据充分，合理布局
　　1.加油站设置原则。规划编制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执行基本指标标准。加油站的设置要严格按照商务部发布的《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和《陕西省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间距要求。规划期新建加油站、油气合建的加油（气）站须纳入规划管理。优先考虑地市以上中心城区、新农村居民聚集区、景区及偏远地区、尚无加油站的乡镇、新增道路及县级以上政府需拆迁区块的规划布点。已有的省道、国道等道路原则上不再新增规划布点。
2.布点数量。各设区市（区）新增加油站规划布点数量原则上与 “十三五”规划的加油站数量持平。“十三五”未实施的规划布点，经与自然资源、规划等有关部门衔接并进行合规性审核后，可列入“十四五”规划。
3.站点提升。各地在规划加油站增量时，要重视加油站存量提升，对辖区内加油站改扩建情况进行摸底，掌握数量和扩建内容，并在规划文本中作为市场主体结构优化内容予以体现。
    （三）目标明确，务实可行
　　规划应服务于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发展规划的目标设置既要研究提出预期性和导向性的指标（如成品油消费规模、汽车保有量等），也要提出有约束力、可评估的指标（如加油站点控制总量指标、分年度布点规划实施等）。
    （四）社会参与，公众监督
　　要组织和动员相关部门、企业和专家参与规划编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提高规划编制过程的透明度，一经核准，即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五、保障措施
　　规划编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立工作机构，采取有力保障措施。
　　（一）建立工作机构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早安排、早准备，及时制订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要成立相应的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邀请同级住建、自然资源、应急管理、交通等相关部门参加规划编制工作。
　　（二）扩大社会参与
　　采取多种形式，在规划编制的各个环节提高社会公众对规划编制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组织和动员相关部门、专家和协会参与编制，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行性。
　　（三）加强监督检查
　　为确保规划编制工作顺利推进，我厅将对各市（区）规划编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适时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并将检查情况作为评价各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成品油市场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规划编制中遇到的典型和共性问题，要及时向我厅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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